
95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技師考試暨普通考試不動產經紀人、地政士考試試題 代號：40150 

等  別： 普通考試 
類  科： 不動產經紀人 

科  目： 不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包括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及其施
行細則、公平交易法、消費者保護法、公寓大廈管理條例） 

考試時間： 1小時 30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甲、 申論題部分：（50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及其施行細則對經紀業分設營業處所及其裁撤有何規定？試說明之。（25分）

二、不動產仲介經紀業者如何提供「內政部版要約書」與「斡旋金契約」二種文件及方式供購屋人參
考？如有違反應受處分之規定為何？試依公平交易法說明之。（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5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40題，每題1.25分，須用2Ｂ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不動產經紀業擔任營業保證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者，其人數不得超過委員總數之多少比例？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 五分之二 

2 經營不動產經紀業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依法辦理何種登記？ 
信託登記 土地登記 財團法人登記 公司或商業登記 

3 下列何者非為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之立法目的？ 
建立不動產交易秩序 保障交易者權益 確保公平競爭 促進不動產交易市場健全發展 

4 不動產經紀業人員違反規定，收取差價或其他報酬者，依法如何計算應返還於支付人之金額？ 
加倍返還 加計利息後返還 加計利息後加倍返還 加計罰鍰及利息後返還 

5 不動產經紀業人員在執行業務過程中，應以何種文件向與委託人交易之相對人解說？ 
不動產出租、出售委託契約書 不動產說明書 不動產廣告稿 不動產承租、承購要約書 

6 不動產經紀人員違反規定收取差價或其他報酬者，利害關係人得列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何機關交付懲戒？ 
行政院 內政部地政司 內政部營建署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7 不動產經紀業違反規定，僱用未具備經紀人員資格者從事仲介或代銷業務者，應處多少罰鍰？ 
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八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 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8 所謂成屋，除於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完成之建築物外，係指下列何種建築物？ 
領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 領有建築執照之建築物 完成土地登記之建築物 完成門牌登記之建築物 

9 不動產經紀業於何時方得刊登廣告及銷售？ 
收取委託人定金後  與委託人簽訂不動產委託契約書後 
與委託人簽訂不動產租賃、買賣契約書後 完成不動產廣告稿並經委託人同意後 

10 非不動產經紀業而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者，主管機關應禁止其營業，並處多少罰鍰？ 
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八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 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11 法院對事業違反公平交易法之故意行為致侵害他人權益者，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不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
之幾倍？ 
 1倍  2倍  3倍  4倍 

12 事業對於其交易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如何決定其價格？ 
由交易相對人自由決定其價格  由該事業決定其價格 
由事業與交易相對人協議後決定其價格 由交易相對人與第三人協議後決定其價格 

13 下列何者非公平交易法所稱之事業？ 
公司 同業公會 財團法人 獨資之工商行號 

14 下列有關公平交易法中「損害賠償」之規定，何者錯誤？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被害人得請求除去之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行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五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被害人依本法之規定向法院起訴時，得請求由侵害人負擔費用，將判決書內容登載新聞紙 

15 事業如有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不實情事，處行為人幾年以下有期徒刑？ 
 1 年  2 年  3 年  4 年 

16 公平交易法規定之事項，如有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應如何處理？ 
由行政院決定之  由行政法院決定之 
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辦理之 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理之 

17 多層次傳銷參加人依法終止契約後，事業應以參加人原購價格之多少比率買回參加人所持有之商品？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六十 

18 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公平交易法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處多少罰鍰？ 
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 五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 十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 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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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事業不得為聯合行為，但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者，不在此限 
事業之結合，對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中央主管機關不得禁止 
獨占之事業不得無正當理由，使交易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獨占之事業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得任意決定、維持或變更 

20 廣告代理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應負何種責任？ 
應自負損害賠償責任  應與廣告主負連帶損害賠償責任 
應與廣告媒體業負連帶損害賠償責任 應與廣告設計者負連帶損害賠償責任 

21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立定型化契約前，應有幾日以內之合理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 
 40日  30日  20日  10日 

22 消費者保護團體之成立宗旨為何？ 
保護消費者權益、推行消費者教育 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益 
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促進交易安全，擬定消費保護法令 

23 下列何者非消費者保護團體之任務？ 
消費者意見之調查、分析、歸納 接受消費者申訴，調解消費爭議 
處理消費爭議，提起消費訴訟  消費者保護計畫之研擬、修訂及執行成果檢討 

24 下列何者為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之職掌？ 
商品或服務價格之調查、比較、研究、發表 消費者保護刊物之編印發行 
接受消費者申訴，調解消費爭議 消費者保護之教育宣導、消費資訊之蒐集及提供 

25 發生消費爭議時，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之申訴，應於申訴之日起幾日內妥適處理之？ 
 5日  10日  15日  20日 

26 消費者保護團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幾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
訴訟？ 
 10人  20人  30人  40人 

27 依消費者保護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幾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金？ 
 4倍  3倍  2倍  1倍 

28 有關定型化契約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定型化契約中之定型化契約條款一部無效，該契約之其他部分，全部無效 
定型化契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 
定型化契約中之定型化契約條款牴觸個別磋商條款之約定者，全部無效 
定型化契約中之條款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視為其顯失公平 

29 消費爭議調解事件之受理及程序進行等事項，由何者定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行政院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內政部 

30 消費爭議之當事人對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所定之調解方案，得於送達後幾日內提出異議？ 
 40日  30日  20日  10日 

31 公寓大廈成立管理委員會者，其主任委員應如何產生？ 
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選舉選出 由全體住戶選舉選出 由管理委員互推 由地方主管機關指派 

32 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管理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數、召集方式及事務執行方法等規定，除規約外，依何方式產生？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 管理委員會會議之決議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33 下列有關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之敘述，何者錯誤？ 
管理委員會有當事人能力   
管理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地方主管機關 
管理委員會應向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負責，並向其報告會務 
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理委員會 

34 未成立管理委員會，由區分所有權人推選住戶一人負責管理公寓大廈事務者，稱為： 
管理服務人 管理負責人 管理代理人 管理執行人 

35 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理、維護，由何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 
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 管理委員會 管理負責人 管理服務人 

36 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樓地板或其內之管線，其維修費用如何負擔？ 
由維修之區分所有權人負擔  由維修之住戶負擔 
由該共同壁雙方或樓地板上下方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 由該共同壁雙方或樓地板上下方之住戶共同負擔 

37 公寓大廈之重建，應經何人之同意？ 
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基地所有權人、地上權人、抵押權人 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全體住戶、地上權人、抵押權人 
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全體住戶、地上權人、典權人 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基地所有權人、地上權人、典權人 

38 下列有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規定，何者錯誤？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組成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每年至少應召開定期會議一次 
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理之必要者，經全體住戶請求者，應召開臨時會議 
經區分所有權人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例合計五分之一以上者，以書面載明召集理由者，應召開臨時會議 

39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幾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 
 5日  7日  10日  14日 

40 有關公寓大廈管理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公寓大廈起造人或建築業者，非經領得使用執照，不得辦理銷售 
公寓大廈起造人或建築業者不得將共用部分讓售於特定人 
起造人於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立管理委員會前，為公 寓大廈之管理服務人 
起造人就公寓大廈領得使用執照 2 年內之管理維護事項，應按工程造價一定比例或金額，設置公共基金 


